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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“晋晋””享便利享便利““汇汇””民助企民助企：：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解读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解读（（一一））
经常项目便利化

(一)贸易收支便利化
(1)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
2022 年 5 月新出台的《国家外汇

管理局山西省分局关于开展优质企业
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的指导意
见》，进一步简化了银行和企业办理流
程和时效，与2021年相比主要的变化
如下:

①将原来银行开展试点业务具备
的要求“近三年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
审慎经营评估原则上均在B+(含)以上
且至少一年为 A。”改成“近三年银行
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原则上
均在B+(含)以上”。

②企业向试点银行申请成为试点
企业应具备的条件“企业原则上在试
点银行持续办理货物贸易/服务贸易
外汇收支业务三年以上，具备真实的
试点业务需求”改成“企业原则上在试
点银行持续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业
务两年以上，具备真实的试点业务需
求。”

③“申请试点的集团内其他成员
企业应纳入集团内部的财务集中管理
但可不在试点银行持续办理外汇收支

业务三年以上”改成“申请试点的集团
内其他成员企业应纳入集团内部的财
务集中管理但可不在试点银行持续办
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业务两年以
上。

具体便利化举措

①优化单证审核。银行按照展业
原则和相关外汇政策要求，为试点企
业办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收支
业务，对于资金性质不明确的业务，银
行应要求企业提供相关单证。对于
需审核《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
税务备案表》的单笔等值 5 万美元
以上的服务贸易外汇支出，可事后
审核税务备案表。

②取消特殊退汇业务登记。A类
企业办理单笔等值 5 万美元以下(含)
的退汇业务，退汇日期与原收、付款日
期间隔在 180 天以上(不含)或由于特
殊情况无法原路退回的退汇，银行按
展业原则审核相关交易单证后可直接
办理。

③物贸易对外付汇时免于办理进
口报关单核验手续。

④服务贸易项下非关联关系的境
内外机构间发生的代垫或分摊，或超

12个月的代垫或分摊业务，由试点银
行审核真实性、合理性后办理。

(2)其他便利化政策
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(2020年

版)》汇发[2020〕14 号中对贸易外汇收
支便利化的政策还包括:

①大幅度简化名录登记资料:具
有真实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需求的
企业，凭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
申请表》、营业执照向所在地外汇局申
请名录登记。

②取消待核查账户:企业可自主
选择是否开立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。

③优化货物贸易外汇业务报告
方式:取消企业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
辅导期内业务的要求。企业贸易信
贷报告、贸易融资报告等，可通过货
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网上办理，无需
现场报告。

④放宽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
贷款购汇偿: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
汇贷款，在确实无法按期收汇且没有
其他外汇资金可用于偿还时，可按照
谨慎展业原则办理购汇偿还。

⑤服务贸易付汇电子税务备案:
服务贸易付汇电子税务备案表查验全

面落地。
(二)贸易新业态发展便利化

外贸新业态主要模式
①跨境电子商务，是指通过互联

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商品或者服务贸易
进出口的经营活动。

②市场采购贸易，是指在经认定
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商品，由符合条件
的经营者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
方式。

③外贸综合服务，是指具备对外
贸易经营者身份的企业，接受国内外
客户委托，依法签订综合服务合同(协
议)，依托综合服务信息平台，代为办
理包括报关报检、物流、退税、结算、信
保等在内的综合服务业务和协助办理
融资业务。

④“新型离岸国际贸易”，包括但
不限于离岸转手买卖、全球采购、委托
境外加工、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。

具体便利化举措

①支持电子单证，提升跨境电商
资金结算效率。

②允许将出口货物在境外发生的
仓储、物流、税收等费用与出口货款扎
差结算，并按规定办理实际收付款数

据和还原数据申报。
③银行和支付机构按规定凭交易

电子信息办理货物贸易项下跨境电商
外汇收支业务时，对年度货物贸易收
汇或付汇累计金额低于等值 20 万美
元(不含)的市场交易主体(企业)，可免
于办理名录登记。

④优化小额交易涉外收付款申
报，对存在出口退税、融资等需求的涉
外收付款，可选择以企业名义，将同一
交易对手且交易性质相同的逐笔数据
汇总还原申报。

⑤支持基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需
要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，对相关
跨境资金结算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
理;鼓励银行完善内部管理，实施客户
分类，优化自主审核，提升服务水平，
为真实、合规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提
供跨境资金结算便利。

(三)个人外汇便利化

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21 年 4 月
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个人经常项目
外 汇 业 务 便 利 化 的 通 知》( 汇 发

〔2021〕13 号)，进一步提升个人用汇
便利化水平。

①优化留学学费购付汇手续，对

于境内个人留学期间在同一银行再次
办理不占年度便利化额度的留学学费
购付汇，银行可根据首次办理情况，免
于审核重复性材料，购汇资金直接汇
入原学校账户。

②优化境外工作的境内个人薪酬
结汇手续，对于境外工作的境内个人
在同一银行再次办理不占年度便利化
额度的薪酬结汇，银行在确认薪酬真
实合法的情况下，可根据首次办理情
况，免于审核重复性材料。

③优化在华工作境外个人薪酬
购汇手续，对于在华工作境外个人
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到同一银行再
次办理合法薪酬收入购汇，银行可
根据首次办理情况，免于审核重复
性材料。

④银行应建立个人经常项目特殊
外汇业务处置制度，对于个人具有真
实、合法交易背景的经常项目外汇业
务，银行应坚持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审
核原则，按照个人经常项目特殊外汇
业务处置制度予以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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